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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

离婚判决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

法释〔２０００〕６号 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日最高人民法院

审判委员会第１０９０次会议通过，自２０００年３月１日起施行）

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７日，我院以法〔１９９８〕８６号通知印发了《关于人

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几个问题的意见》，现

根据新的情况，对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

的有关问题重新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中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，人民法

院不应以其未在国内缔结婚姻关系而拒绝受理；中国公民申请承

认外国法院在其缺席情况下作出的离婚判决，应同时向人民法院

提交作出该判决的外国法院已合法传唤其出庭的有关证明文件。

二、外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，如果其

离婚的原配偶是中国公民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；如果其离婚的原

配偶是外国公民的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，但可告知其直接向婚姻登

记机关申请再婚登记。

三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调解书效力的，

人民法院应予受理，并根据《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

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》进行审查，作出承认或不予承认的裁定。

自本规定公布之日起，我院法〔１９９８〕８６号通知印发的《关于

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几个问题的意见》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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